秦皇岛市北戴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冀市监秦处〔2025〕13030425000016号

当事人：北戴河顺风车行；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130304MA08NA8P2J；

经营场所：北戴河区草厂新路85号对面；

经营者：姜大雷；

2025年6月3日，我局执法人员在北戴河顺风车行执法检查时，发现当事人进门右侧摆卖的一辆绿紫色小刀牌电动自行车（型号：TDT02429Z，整车编码：332122534005466），其配置为5块型号为6-DZF-12的铅酸蓄电池，与产品合格证上配备的4块6-DZF-12铅酸蓄电池不符，当事人涉嫌从事经营性改装影响电动自行车安全性能。当日，经主管领导批准，此案立案调查。

2025年6月25日，我局执法人员对当事人的负责人进行了询问调查，在调查期间未对当事人实施行政强制措施。

经查，当事人从天津市小刀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购进了1辆电动自行车，并能提供生产厂家的资质证明、产品合格证和产品认证证书复印件。此后，为了迎合部分消费者的需求，以提升车辆吸引力和竞争力，当事人从上门推销的销售人处购买了一块电动自行车电池，2025年6月1日对上述电动自行车的铅酸蓄电池进行了改装，并对外出售。截止案发，上述改装电动自行车尚未售出，无其他库存。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2025年6月3日，执法人员制作的现场笔录和电动自行车产品合格证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当事人从事经营性改装影响电动自行车安全性能的事实；

2、2025年6月3日，执法人员从现场拍摄的照片4张, 与证据1共同证明当事人从事经营性改装影响电动自行车安全性能的事实；

3、2025年6月25日，执法人员询问当事人的负责人时制作的询问笔录一份，证明当事人从事经营性改装影响电动自行车安全性能的事实，及销售时间、数量、价格等情况;

4、2025年6月25日，执法人员提取的当事人的营业执照及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

2025年8月5日，我局依法向当事人送达了冀市监秦罚告〔2025〕13030425000011号《行政处罚告知书》,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和处罚内容及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权、听证权，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向我局提出提出任何陈述、申辩意见，也并未要求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从事经营性改装影响电动自行车安全性能的行为，违反了《河北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十一条第三项“禁止实施下列影响电动自行车安全性能的行为……（三）改装电动机、蓄电池等部件……”的规定，构成从事经营性改装影响电动自行车安全性能的违法行为。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及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于2018年5月15日联合发布的《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GB17761-2018）中第4.1项“电动自行车应当符合下列要求：……e）蓄电池标称电压小于或等于48V……”的要求规定，当事人将48V的电动车电池更换为60V的电动车电池的行为会对电动自行车的安全性能造成影响。
根据《河北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四十条“违反本条例规定，从事经营性拼装、加装、改装等影响电动自行车安全性能行为的，由市场监督管理、综合执法等有关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的规定，应对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并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依据《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系统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中52、《河北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的序号4，结合当事人违法行为具体情节及其在案件调查过程中的具体表现，符合“违法行为持续1个月以下的；涉案产品尚未售出的；未造成人身、财产受损的；社会影响较小的；其他情形。”的适用条件标准，我局决定参照较轻的裁量幅度给予处罚，裁量基准为“责令改正，并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八千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综上，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河北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十一条第五项的规定，依据《河北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四十条的规定，现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并决定处罚如下：

罚款5100元。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来我局领取缴款通知单，并将罚没款缴至秦皇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戴河支行（地址：北戴河区联峰路120号；账户：秦皇岛市北戴河区财政局；账号：622010120109033973），或者通过微信、支付宝电子支付系统缴纳（缴纳方式为：扫描缴款通知单中二维码）。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北戴河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地址：秦皇岛市北戴河区红石路48号（公共法律服务中心）或北戴河区联峰北路88号；邮政编码：066100；电话：0335-7085525；电子邮箱：bdhxzfy@163.com）；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北戴河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地址：秦皇岛市北戴河区北六路26号；电话：12368；网址:“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微信小程序）。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罚没许可证编号：07020002 

秦皇岛市北戴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8月29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三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一份财务机构留存。


